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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除非另有協定或豁免，否則就投資委員會所有定期會議而言，應至少於各會議舉行當
日 14日前向各投資委員會成員及任何須出席的其他人士發送召開會議的通告，以確認
地點、日期及時間；而就於 14日內舉行的續會而言，則無需事先通知。儘管有通知期
的規限，惟投資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即視為已豁免所需通知規定。

3.3 法定人數應為兩名成員。除投資委員會成員外，其他董事會成員有權出席投資委員會
的任何會議，惟彼等不得計入法定人數。

3.4 投資委員會成員可親身、透過電話或可供所有其他出席者使用的其他電子通訊方式出
席會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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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投資委員會在必要時獲董事會授權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以履行其
職責。

附註： 所有有關向外徵詢法律或其他獨立專業意見的安排均可由公司秘書作出。

7.3 本公司應向投資委員會提供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高級管理層」指本公司年報內提及的同一類別的人士。本公司董事應負責釐定組成高級管


